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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檢驗作業規定修正總說明 

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檢驗作業規定(以下簡稱本作業規定)於一百零

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。配合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一百十四年七月十

八日公告修正「應施檢驗外裝壁磚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」，為順利推動外裝

壁磚商品檢驗業務，爰配合修正本作業規定，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依據新版次檢驗標準 CNS 9737「陶瓷面磚」(一百十四年版)標示規範

節次，修正查核「中文標示」之標準節次 (修正規定第四點)。 

二、 依據本局「優化商品檢驗管理制度研商會議」決議事項，修正二年內

正字標記檢驗報告可代替驗證登錄型式試驗報告(修正規定第六點)。 


